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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引言 

 

 

報告的目的 

 
1.1  本報告是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監察委員會 ")
就針對霍震霆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君彥議員、詹培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及葉國謙議員的投訴而擬備的報告。該等投訴指稱

上述議員沒有向立法會秘書提供他們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的詳

情，所指的個人利益是他們在若干公司擔任的董事職位及／或

持有的股份。  
 
 
監察委員會委員名單、職權範圍及處理投訴程序 

 
1.2  監察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  
 
1.3  根據《議事規則》第 73(1)(c)條，監察委員會的職權之

一 (附錄 II)是考慮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或就議員

未有登記及申報其個人利益而作出的投訴，並經監察委員會考

慮後如認為適當，調查該投訴。  
 
1.4  為處理投訴事宜，監察委員會在 2009年 1月 2日的會議上

採納《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接獲有關議員登記或申報個人

利益、或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投訴時的處理程序》   
(下稱 "《程序》 ")。《程序》已於 2009年 1月 13日發給全體議員

參閱，其複本載於附錄 III。  
 
1.5  根據《程序》，監察委員會分兩個階段處理投訴，即初

步考慮階段及調查階段。初步考慮的目的是確定投訴內容及指

稱事宜所涉及的《議事規則》條款，並掌握上述投訴及指稱事

宜的有關資料。監察委員會會根據在初步考慮階段掌握的資

料，決定是否進入調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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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投訴  
 
1.6  2011年 4月 28日，監察委員會秘書接獲立法會秘書處公

共資訊部轉交一名市民 ("第一投訴人 ")的電郵 (附錄 IV)。投訴人

對《明報》 2011年 4月 27日的報道 (附錄V)表示關注。報道指稱 5
位議員 (即霍震霆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君彥議員、詹培忠議

員及黃宜弘議員 )"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指引》，違反事項包括漏

報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漏報持有股權超過 1%的公司利益 "。第一

投訴人要求立法會啟動調查機制，嚴肅跟進，徹查並向市民交

代事件。  
 
1.7  2011年 5月 5日，監察委員會秘書經電郵接獲公共資訊部

轉交另一名市民 ("第二投訴人 ")的投訴 (附錄 VI)，投訴人對   
《明報》2011年 4月 26日及 27日的報道 (附錄VII)表示關注。報道

指稱葉國謙議員及上文第 1.6段所提述的 5位議員違反《個人利益

登記指引》。第二投訴人要求立法會作出調查及向市民作出    
交代。  
 
1.8  監察委員會秘書已根據《程序》第 (1)段所訂查證兩名

投訴人的身份，但他們不願意公開身份。  
 
 
主持為考慮針對霍震霆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君彥議員、

詹培忠議員、黃宜弘議員及葉國謙議員的投訴而舉行的會議  
 
1.9  由於監察委員會主席梁劉柔芬議員是其中一位被投訴

的議員，因此根據《程序》第 (25)段，梁劉柔芬議員不會參與處

理該等投訴，或參與監察委員會審議或調查該等投訴的會議。

監察委員會秘書根據《程序》第 (1)段所訂請示副主席劉慧卿

議員。副主席根據《程序》第 (2)段決定，監察委員會應就該等

投訴召開會議。監察委員會隨後於 2011年 5月 16日舉行首次會

議，會議由副主席劉慧卿議員主持。監察委員會副主席亦主持

其後為考慮針對該 6位議員的投訴而舉行的所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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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內容及投訴指稱事宜所涉及的規則  
 

1.10  委員認為，該等投訴與《議事規則》第 83條所訂的議員

登記個人利益有關，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73(1)(c)條，監察委

員會應考慮該等投訴。  
 
1.11  《議事規則》第83(1)條訂明，議員不得遲於每屆任期舉

行首次會議當天，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法會秘書提

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此外，《議事規則》第 83(3)條
訂明，議員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如有變更，議員須在變更後14天
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變更詳情。  
 
1.12  在《議事規則》第 83條中，其中兩項 "須予登記的個人

利益 "指：  
 

(a) 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以及如有關公司

屬《公司條例》 (第 32章 )1所指的另一間公司的附屬

公司，亦指該另一間公司的名稱 (《議事規則》第

83(5)(a)條 )；及  
 
(b) 公司或其他團體的名稱，如據議員所知，其本人，

或連同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代表其配偶或未成

年子女持有該公司或團體的股份的實益權益，而該

等股份的面值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本的百

分之一者 (《議事規則》第 83(5)(h)條 )。  
 
1.13  《議事規則》第 83條的文本載於附錄VIII。  
 
1.14 根據《議事規則》第 73(1)(e)條，監察委員會向立法會

報告時可作出建議，包括關於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作出處

分的建議。《議事規則》第 85條所訂的其中一項規定是任何議

員如不遵從《議事規則》第 83條有關個人利益的登記規定，可

由立法會藉訓誡或譴責，或暫停職務或權利的議案加以處分。  
 
 
 
 
 
 

                                                 
1  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 )第 2(4)條，如屬以下情況，A公司須當作為 B公司的附

屬公司： (a)  B公司控制 A公司董事局的組成、控制 A公司過半數的表決權、或持

有 A公司的過半數已發行股本；或 (b)  A公司是一間公司的附屬公司，而該間公

司是 B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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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考慮針對該 6位議員的投訴  
 
1.15  監 察 委 員 會 合 共 舉 行 5 次 會 議 ， 以 考 慮 針 對 霍 震 霆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君彥議員、詹培忠議員、黃宜弘議員

及葉國謙議員的投訴。根據《程序》第 (7)段，此等會議的目的

是確定投訴內容及指稱事宜所涉及的《議事規則》條款，並掌

握與投訴有關的資料。根據《程序》第 (23)段，所有會議均閉門

舉行。  

 
1.16  監察委員會透過查閱《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和在公司

註冊處進行公司查冊，蒐集與投訴有關的資料。  
 
1.17  監察委員會亦要求被投訴的議員就針對他們的投訴提

供資料及給予解釋。  
 
1.18  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和被投訴議員作出的回應及解釋，

監察委員會認為可就此決定投訴是否成立。根據《程序》第 (11)及
(12)段，監察委員會決定無須進行調查，並會就該等投訴向

立法會提交報告。  
 
1.19  為了讓被投訴的議員有機會對報告擬稿提出意見，擬稿

的相關部分已於 2011年 10月 19日送交有關議員，供他們置評。

截至 2011年 11月4日監察委員會決定為報告定稿之時，監察委員

會並無收到有關議員的回應。  
 
 
報告  
 
1.20  本報告包含主體報告及相關文件。主體報告分為以下

8章：  
 

(a) 第 1章簡介投訴的背景及內容，以及投訴指稱事宜

所涉及的《議事規則》的規定；  
 
(b) 第 2章闡述針對霍震霆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掌

握的資料、霍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

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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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3章闡述針對梁劉柔芬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

掌握的資料、梁劉柔芬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及監

察委員會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d) 第 4章闡述針對梁君彥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掌

握的資料、梁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

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e) 第 5章闡述針對詹培忠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掌

握的資料、詹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

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f) 第 6章闡述針對黃宜弘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掌

握的資料、黃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

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g) 第 7章闡述針對葉國謙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掌

握的資料、葉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

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及  
 
(h) 第 8章闡述監察委員會對該等投訴及從該等投訴得

出的整體觀察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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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針對霍震霆議員的投訴  

 
 
2.1  本章闡述針對霍震霆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為協助考

慮針對霍議員的投訴而蒐集的資料、霍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

及監察委員會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該等投訴  
 
2.2  該等投訴指稱霍震霆議員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指引》，

違反事項包括漏報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漏報持有股權超過 1%的

公司利益。  
 
 
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2.3  監察委員會察悉，自第四屆立法會開始，並在針對霍議

員 的 投 訴 所 提 述 的 有 關 新 聞 報 道 刊 登 後 ， 霍 議 員 曾 在 以 下     
時間填報並向立法會秘書提交《議員個人利益登記表格》 (下稱

"《登記表格》")的有關張頁 (該《登記表格》已根據《議事規則》

第 83(1)條獲立法會主席批准 )，以登記以下個人利益：他分別於

2008年 10月 2日及 2011年 5月 4日兩次登記他的受薪董事職位；以

及分別於 2008年 10月 2日、2011年 5月 4日及 2011年 7月 12日 3次登

記他持有的股份；有關資料的總覽表載於附錄 IX(a)及 (b)。  
 
董事職位  
 
2.4  霍議員於 2011年 5月 4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在澳門博彩

控股有限公司 2的董事職位 (附錄 IX(a)所載編號 6)。  
 
 
 
 
 
 
 

                                                 
2  據霍震霆議員所述，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旅遊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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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2.5  霍議員亦於 2011年 5月 4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及取消登

記持有下列公司的股份：  
 
登記  
 
(a) Pastone Ltd.3(附錄 IX(b)所載編號 18)；  
 
取消登記  
 
(b) 許廸珠寶有限公司 4(附錄 IX(b)所載編號 14)；及  
 
(c) Riverfront Holdings Ltd.5(附錄 IX(b)所載編號 33)。  

 
2.6  由於霍議員在相關新聞報道於 2011年 4月 26日及 27日刊

登後才向立法會秘書登記該受薪董事職位、登記所持的股份，

以及取消登記所持的股份，因此監察委員會邀請霍議員提供資

料，以協助監察委員會考慮針對他的投訴。  
 
霍震霆議員的回應  
 
2.7  霍議員提供的資料載於附錄 IX(c)(i)及 (ii)，有關資料綜

述如下：  
 

(a)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 霍議員自 2010年 8月
30日起出任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受薪董事。他

在 2011年 5月 4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在

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是出於遺漏。  
 
(b) Pastone Ltd. ⎯⎯ 霍議員並無持有Pastone Ltd.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於2011年 5月 4日向立法會秘書

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出於遺漏 6。  
 
 
 
 
 

                                                 
3  據霍震霆議員所述， Pastone Ltd.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4  據霍震霆議員所述，許廸珠寶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珠寶零售。  
5  據霍震霆議員所述， Riverfront  Holdings Ltd .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6  霍震霆議員已於 2011年 7月 12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 Pastone Ltd.股份的

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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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許廸珠寶有限公司  ⎯⎯  該公司於 2002年 10月結

業，而霍議員則於 2009年 7月 17日終止持有該公司

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在 2011年 5月 4日前一直沒

有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許廸珠寶有限公司

的股份，是出於遺漏。  
 
(d) Riverfront Holdings Ltd. ⎯⎯ 霍 議 員 持 有

Riverfront Holdings Ltd.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

於 2008年 10月 2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的

股份。霍議員於 2011年 5月 4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

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出於遺漏 7。  
 
 
監察委員會對該等投訴的考慮及結論  
 
2.8  根據《議事規則》第83(1)、 (3)和 (5)(a)及 (h)條，議員須

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他擔任受薪董事職位的詳情，

如他持有某間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亦須在指明時間內

向立法會秘書提供他所持股份的詳情。《議事規則》第 83條的

有關條文載於本報告第 1章第 1.11及 1.12段。監察委員會察悉，

設立《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持續告知公眾關

於議員所擁有的金錢利益，而該等利益可能會被他人合理地認

為對該議員在立法會的言行或投票有影響。因此，監察委員會

認為，《議事規則》第 83(1)條可以被詮釋為議員有持續責任在

整屆立法會任期內或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存在期間，保持登記

該項個人利益。  
 
2.9  根據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和霍震霆議員提供的資料

(有關資料摘要載於附錄 IX(d))，監察委員會認為：  
 

董事職位  
 

(a) 霍議員於 2010年 8月 30日出任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

司受薪董事後，沒有按照《議事規則》第83(3)條的

規定，在14天內向立法會秘書登記他擔任該公司董

事的個人利益；  
 
 
 
 

                                                 
7  霍震霆議員於 2011年 7月 12日向立法會秘書重新登記持有Riverfront Holdings Ltd.

股份的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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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b) 霍議員於 2009年 7月 17日終止持有許廸珠寶有限公

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後，沒有按照《議事規則》

第 83(3)條的規定，在 14天內向立法會秘書登記他在

該公司持股的個人利益的變更；及  
 
(c) 雖然霍議員已按照《議事規則》第 83(1)條所訂，在

本屆立法會任期於 2008年 10月 8日舉行首次會議

前，在 2008年 10月 2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他持有

Riverfront Holdings Ltd.的股份，但他於 2011年 5月
4日錯誤地取消登記該項個人利益，而在 2011年 7月
12日前，一直沒有重新登記有關利益。因此，霍議員

在 2011年 5月 4日至 2011年 7月 11日期間，沒有遵照

《議事規則》第83(1)條的規定，持續登記該項個人

利益。  
 
2.10  監察委員會察悉，霍議員承認下述事項和給予的解釋：

他逾期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擔任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的個

人利益、逾期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許廸珠寶有限公司股

份 的 個 人 利 益 ， 以 及 向 立 法 會 秘 書 錯 誤 地 取 消 登 記 持 有

Riverfront Holdings Ltd.股份的個人利益，是出於遺漏。監察委

員會信納霍議員的遺漏是無心之失。  
 
2.11  鑒於霍議員承認上述事項，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霍議員

的投訴成立，並根據《程序》第 (11)段所訂，決定無須進一步調

查。  
 
2.12  監察委員會察悉，設立《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目的

是提供資料，讓公眾得悉議員擁有可能影響他立法會議員角色

的金錢利益。監察委員會亦察悉，雖然《議事規則》第 83條訂

明議員在登記個人利益時所須遵守的合理 低要求，但該條並

無禁止議員登記該項規則涵蓋範圍以外的個人利益。由於霍議

員於 2011年 5月 4日逾期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許廸珠寶有

限公司股份的個人利益，並無妨礙公眾監察他擁有的個人利

益，因此，監察委員會認為，霍議員違規的嚴重性，相比於沒

有登記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為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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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監察委員會亦察悉，霍議員於 2011年 5月 4日向立法會秘

書登記持有Pastone Ltd.股份的個人利益；不過，根據《議事規

則》第 83(1)或 (3)條，他無須登記該項利益，因為他並無持有該

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監察委員會認為，雖然霍議員向立

法 會 秘 書 登 記 該 項 個 人 利 益 ， 並 不 構 成 違 反 《 議 事 規 則 》       
第 83條，但登記此舉可能誤導公眾，令人以為他持有該公司超

過 1%的已發行股本。  
 
2.14  監察委員會認為，在霍議員提供的資料中，或在《議員

個人利益登記冊》所載有關霍議員的資料中，並無顯示霍議員

沒有遵照《議事規則》第 83條的規定，逾期登記在澳門博彩控

股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逾期取消登記持有許廸珠寶有限公司

的股份，以及在 2011年 5月 4日至2011年 7月 11日期間沒有登記持

有Riverfront Holdings Ltd.的股份，是蓄意的行為，或至今與其

立法會議員的角色有任何利益衝突。   
 
2.15  基於所掌握的事實及上述考慮結果，並借鑒過往的經

驗，監察委員會決定不建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向霍議員

作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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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針對梁劉柔芬議員的投訴  

 
 
3.1  本章闡述針對梁劉柔芬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為協助

考慮針對梁劉柔芬議員的投訴而蒐集的資料、梁劉柔芬議員的

回應及解釋，以及監察委員會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該等投訴  
 
3.2  該等投訴指稱梁劉柔芬議員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指

引》，違反事項包括漏報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漏報持有股權超

過 1%的公司利益。  
 
 
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3.3  監 察 委 員 會 察 悉 ， 自 本 屆 立 法 會 開 始 ， 並 在 針 對

梁劉柔芬議員的投訴所提述的有關新聞報道於 2011年 4月 26日
及 27日刊登後，梁劉柔芬議員曾在以下時間填報並向立法會秘

書提交《登記表格》的有關張頁，以登記以下個人利益：她分

別於 2008年 10月 6日及 2010年 10月 8日兩次登記其受薪董事職

位；以及分別於 2008年 10月 6日、2010年 10月8日、2011年 1月21
日、2011年 4月 27日及 2011年 5月19日 5次登記所持有的股份；有

關資料的總覽表載於附錄X(a)及 (b)。  
 
3.4  梁劉柔芬議員於 2011年 4月 27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

下列 8間公司的股份：  
 
(a) 農裕發展有限公司 8(附錄X(b)所載編號 1)；  
 
(b) 共和會有限公司 9(附錄X(b)所載編號 6)；  
 
 
 
 

                                                 
8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農裕發展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9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共和會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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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港鏗發展有限公司 10(附錄X(b)所載編號 7)；  
 
(d) 泛亞控股有限公司 11(附錄X(b)所載編號 18)；  
 
(e) 順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2(附錄X(b)所載編號 20)；  
 
(f) 新利昌國際有限公司 13(附錄X(b)所載編號 23)；  
 
(g) Suppl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td14(附錄X(b)所

載編號 25)；及  
 
(h) Web Resource Limited15(附錄X(b)所載編號 28)。  

 
3.5  梁劉柔芬議員於 2011年 5月 19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

在上述 8間公司中所持 4間公司的股份，即農裕發展有限公司、

共和會有限公司、泛亞控股有限公司及新利昌國際有限公司。  
 
3.6  由於梁劉柔芬議員在相關新聞報道於 2011年 4月 26日及

27日刊登後才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和取消登記該等股份，因此委

員邀請她提供資料，以協助監察委員會考慮針對她的投訴。  
 
梁劉柔芬議員的回應  
 
3.7  梁劉柔芬議員的回覆載於附錄 X(c)，以下為其回覆的  
摘要：  
 

(a) 農裕發展有限公司  ⎯⎯  她在 1998年 7月 27日購入

農裕發展有限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她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

該公司的股份，是因其本人的無心之失，而她在

2011年 5月 3日已終止持有該公司任何股份 16。在

1998年 6月至 2011年 5月期間，該公司並無業務運作

或活動。  
 
 

                                                 
10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港鏗發展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11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泛亞控股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控股。  
12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順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13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新利昌國際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持有車輛登記號碼。  
14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 Suppl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imited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15 據梁劉柔芬議員所述， Web Resource Limited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16 梁劉柔芬議員在 2011年 5月 19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農裕發展有限公司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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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共和會有限公司  ⎯⎯ 在 2008年 12月前，該公司稱

為 "Education Abroad Services (Hong Kong) Ltd."。
她在 2000年 11月 24日購入共和會有限公司超過 1%
的已發行股本。她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向

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股份的個人利益，是因

其本人的無心之失 17。該公司並無任何業務運作或

活動，並已於 2011年 5月 6日獲公司註冊處撤銷其註

冊。  
 
(c) 港鏗發展有限公司  ⎯⎯  她在 2007年 11月 2日購入

港鏗發展有限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該公司曾

持有物業。她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

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因其本人的無心

之失。 2011年 1月 19日，該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申

請撤銷註冊。  
 
(d) 泛亞控股有限公司  ⎯ 她是泛亞控股有限公司的

非受薪董事，但並無持有該公司任何股份。她把該

公司當作其中一間她持股超過 1%的公司，並向立法

會秘書錯誤地登記持有有關股份，是因其本人的無

心之失 18。  
 
(e) 順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 她在 1996年 6月 28日

購入順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

本。該公司曾持有物業。她於 2008年 10月 6日向立

法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但於 2010年 10月
8日取消登記持有有關股份。其後，她在2011年 4月
27日向立法會秘書重新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她

在 2010年 10月 8日向立法會秘書錯誤地取消登記持

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因其本人的無心之失。2011年
2月 21日，該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申請撤銷註冊。  

 
 
 
 
 
 
 
 

                                                 
17 梁劉柔芬議員在 2011年 5月 19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共和會有限公司的

股份。  
18 梁劉柔芬議員在 2011年 5月 19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泛亞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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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新利昌國際有限公司  ⎯⎯  她是新利昌國際有限

公司的非受薪董事，但並無持有該公司任何股份。

把該公司當作其中一間她持股超過 1%的公司，並向

立法會秘書誤錯地登記持有有關股份，是因其本

人的無心之失 19。  
 
(g) Suppl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imited ⎯⎯  她在

1999 年 4 月 20 日 購 入 Suppl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imited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該公司曾

持有物業。2011年 5月 4日，該公司已向公司註冊處

申請撤銷註冊。她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向

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因其本人的

無心之失。  
 
(h) Web Resource Limited ⎯⎯  她在2004年 1月 19日購

入Web Resource Limited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該

公司除了是慈善產品推廣有限公司的投資者外，並

無任何業務活動。她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

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因其本人

的無心之失。 2011年 2月 21日，該公司已向公司註

冊處申請撤銷註冊。  
 
 
監察委員會對該等投訴的考慮及結論  
 
3.8  監察委員會察悉，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3)和 (5)(a)及
(h)條，議員須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擔任受薪董事

職位的詳情，如他持有某間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亦須

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所持股份的詳情。此項規定

與該公司是否擁有任何資產或經營任何業務、商業或其他活動

並無關係。因此，即使議員持有已發行股本超過 1%的公司並無

擁有任何資產或經營任何業務、商業或其他活動，該議員仍須

向立法會秘書提供持有股份的詳情。《議事規則》第 83條的有

關條文載於本報告第 1章第 1.11及 1.12段。  
 
 
 
 
 
 

                                                 
19 梁劉柔芬議員在 2011年 5月 19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新利昌國際有限公

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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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監察委員會亦察悉，設立《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主

要目的，是持續告知公眾議員所擁有的金錢利益，而該等利益

可能會被他人合理地認為對該議員在立法會的言行或投票有影

響。因此，《議事規則》第 83(1)條可以被詮釋為議員有持續責

任在整屆立法會任期內或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存在期間，保持

登記該項個人利益。  
 
3.10  根據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和梁劉柔芬議員提供的資

料 (有關資料摘要載於附錄X(d))，監察委員會認為梁劉柔芬議員

沒有按照《議事規則》第 83(1)條的規定，在本屆立法會任期舉

行首次會議 (即 2008年 10月 8日 )之前，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她在以

下 5間公司持有超過 1%的股份：  
 

(a) 農裕發展有限公司 (她於 1998年 7月 27日購入股份 )； 
 
(b) 共和會有限公司 (她於 2000年 11月 24日購入股份 )；  
 
(c) 港鏗發展有限公司 (她於 2007年 11月 2日購入股份 )； 
 
(d) Suppl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td (她於 1999年

4月 20購入股份 )；及  
 
(e) Web Resource Limited (她於 2004年 1月 19日購入股

份 )。  
 

3.11  監察委員會亦認為，雖然梁劉柔芬議員已按照《議事規

則》第 83(1)條的規定，在本屆立法會任期於2008年 10月8日舉行

首次會議前，於2008年 10月 6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順泰國際

貿易有限公司股份的個人利益，但她於 2010年 10月 8日錯誤地取

消登記該項個人利益，而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重新登

記有關利益。因此，梁劉柔芬議員在 2010年 10月8日至 2011年 4月
26日期間，沒有遵照《議事規則》第 83(1)條的規定，持續登記

她持有股份的個人利益。  
 
3.12  監察委員會察悉，梁劉柔芬議員承認下述事項和給予以

下解釋：她沒有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持有 (i)農裕發

展有限公司； (ii)共和會有限公司； (iii)港鏗發展有限公司；

(iv) Suppl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td； (v) Web Resource 
Limited；及 (vi)順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股份詳情，是因其本

人的無心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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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鑒於梁劉柔芬議員承認上述事項，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

她的投訴成立，並根據《程序》第 (11)段所訂，決定無須進一步

調查。  
 
3.14  監察委員會進一步察悉，梁劉柔芬議員於 2011年 4月 27
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泛亞控股有限公司及新利昌國際有限

公司股份的個人利益；不過，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條，她

無須登記有關利益，因為她並無持有這些公司任何股份。監察

委員會認為，雖然梁劉柔芬議員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此等個人利

益，並不構成違反《議事規則》第 83條，但登記此舉可能誤導

公眾，令人以為她持有該兩間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  
 
3.15  監察委員會認為，在梁劉柔芬議員提供的資料中，或在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所載有關梁劉柔芬議員的資料中，並

無顯示她沒有遵照《議事規則》第 83條的規定，逾期登記持有

(i)農裕發展有限公司、 (ii)共和會有限公司、 (iii)港鏗發展有限

公司、 (iv) Supplies (Asia Pacific) Company Ltd，及 (v) Web 
Resource Limited的股份，並在 2010年 10月 8日至2011年 4月 26日
期間，沒有登記持有 (vi)順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的股份，是蓄意

的行為，或至今與其立法會議員的角色有任何利益衝突。   
 
3.16  基於所掌握的事實及上述考慮結果，並借鑒過往的經

驗，監察委員會決定不建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向梁劉柔

芬議員作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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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針對梁君彥議員的投訴  

 
 
4.1  本章闡述針對梁君彥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為協助考

慮針對梁議員的投訴而蒐集的資料、梁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

及監察委員會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該等投訴  
 
4.2  該等投訴指稱梁君彥議員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指引》，

違反事項包括漏報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漏報持有股權超過 1%的

公司利益。  
 
 
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4.3  監察委員會察悉，自本屆立法會開始，並在針對梁議員

的投訴所提述的有關新聞報道於 2011年 4月 26日及 27日刊登

後，梁議員曾在以下時間填報並向立法會秘書提交《登記表格》

的有關張頁，以登記以下個人利益：他分別於 2008年 10月4日及

2011年 4月 27日兩次登記其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於 2008年 10月
4日登記所持有的股份；有關資料的總覽表載於附錄XI(a)及 (b)。 
 
4.4  梁議員於 2011年 4月 27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及取消登記

在下列公司的董事職位：  
 

登記  
 
(a)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20(附錄XI(a)所載編號 4)；  
 
 
 
 
 
 
 

                                                 
20 據梁君彥議員所述，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綜合物流及貿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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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南控股有限公司 21(附錄XI(a)所載編號 5)；  
 
取消登記  
 
(c) Cherish Partners Limited22(附錄XI(a)所載編號 2)；及  
 
(d) 美維控股有限公司 23(附錄XI(a)所載編號 15)。  

 
4.5  由於梁議員在相關新聞報道於 2011年 4月 26日及 27日刊

登後才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和取消登記該等董事職位，因此監察

委員會邀請梁議員提供資料，以協助監察委員會考慮針對他的

投訴。  
 
梁君彥議員的回應  
 
4.6  梁議員的回覆載於附錄XI(c)，以下為其回覆的摘要：  
 

(a)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  梁議員自 2009年 9月
4日起出任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的受薪董事。他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在該

公司的董事職位，是其助理的疏忽。  
 
(b) 中南控股有限公司  ⎯⎯  梁議員自 2011年 4月 1日

起出任中南控股有限公司的受薪董事。他在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在該公司的

董事職位，是因為委任文件於 2011年 4月中才備妥。 
 
(c) Cherish Partners Limited ⎯⎯  梁 議 員 並 無 擔 任

Cherish Partners Limited任何受薪董事職位。梁議員

因其助理的疏忽 24，把該公司當作其中一間他擔任

受薪董事的公司，並向立法會秘書錯誤地登記擔任

該公司的董事。  
 
 
 
 
 
 

                                                 
21 據梁君彥議員所述，中南控股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貿易。  
22 據梁君彥議員所述， Cherish  Par tners  Limited的業務性質是貿易。  
23 據梁君彥議員所述，美維控股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控股。  
24 梁君彥議員於 2011年 4月 27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在 Cherish Partners  Limited

的董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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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美維控股有限公司  ⎯⎯  梁議員於 2010年 6月 1日終

止出任美維控股有限公司的受薪董事。他在 2011年
4月 2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在美維

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是其助理的疏忽。  
 
監察委員會對該等投訴的考慮及結論  
 
4.7  監察委員會察悉，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3)及 (5)(a)
及 (h)條，議員須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他擔任受薪董

事職位的詳情，如他持有某間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亦

須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所持股份的詳情。《議事

規則》第 83條的有關條文載於本報告第 1章第 1.11及1.12段。  
 
4.8  根據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和梁君彥議員提供的資料

(有關資料摘要載於附錄XI(d))，監察委員會認為梁議員：  
 

(a) 在 2009年 9月 4日及 2011年 4月 1日分別獲委任為華

南 城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及 中 南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的 董 事

後，沒有適時按照《議事規則》第 83(3)條的規定，

在 14天內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擔任該兩間公司的董

事；及  
 
(b) 在 2010年 6月 1日終止擔任美維控股有限公司受薪

董事後，沒有適時按照《議事規則》第 83(3)條的規

定，在 14天內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有關董事職

位。  
 

4.9  監察委員會察悉梁議員承認下述事項和給予以下解釋： 
 

(a) 他逾期登記在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是

其助理的無心疏忽和其本人真正的疏忽所致，他並

無意圖蓄意向公眾隱瞞獲委任為該公司的董事；  
 
(b) 他逾期登記在中南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是因

為委任文件於 2011年 4月中才備妥；及  
 
(c) 他 逾 期 取 消 登 記 在 美 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的 董 事 職

位，是因為其助理的無心疏忽。  
 
 



 

- 20 - 

然而，梁議員承認他沒有遵守《議事規則》第 83(3)條，並為其

職員的疏忽承擔全部責任。  
 
4.10  鑒於梁議員承認上述事項，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梁議員

的投訴成立，並根據《程序》第 (11)段所訂，決定無須進一步調

查。  
 
4.11  監察委員會察悉，設立《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目的

是提供資料，讓公眾得悉議員擁有可能影響其立法會議員角色

的金錢利益。監察委員會亦察悉，雖然《議事規則》第 83條訂

明議員登記個人利益時所須遵守的合理 低要求，但該條並無

禁止議員登記該項規則涵蓋範圍以外的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認為，由於梁議員於2011年 4月 27日逾期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

在美維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並無妨礙公眾監察他擁的個

人利益，因此，監察委員會認為，梁議員違規的嚴重性，相比

於沒有登記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為輕。  
 
4.12  監察委員會進一步察悉，梁議員於 2011年 4月 27日向立

法會秘書登記在Cherish Partners Limited擔任董事的個人利益；

不過，根據《議事規則》第83(1)或 (3)條，他無須登記該項利益，

因為他在該公司並無擔任受薪董事職位。監察委員會認為，雖

然 梁 議 員 向 立 法 會 秘 書 登 記 該 項 個 人 利 益 ， 並 不 構 成 違 反    
《議事規則》第 83條，但登記此舉可能誤導公眾，令人以為他

是該公司的受薪董事。  
 
4.13  經考慮上述解釋後，監察委員會認為，在梁議員提供的

資料中，或在《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所載有關梁議員的資料

中，並無顯示梁議員沒有遵照《議事規則》第 83條的規定，逾

期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在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及中南控股有限公

司的董事職位，以及逾期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在美維控股有

限公司的董事職位，是蓄意的行為，或至今與其立法會議員的

角色有任何利益衝突。  
 
4.14  基於所掌握的事實及上述考慮結果，並借鑒過往的經

驗，監察委員會決定不建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向梁議員

作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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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針對詹培忠議員的投訴  
 
 
5.1  本章闡述針對詹培忠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為協助考

慮針對詹議員的投訴而蒐集的資料、詹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

及監察委員會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該等投訴  
 
5.2  該等投訴指稱詹培忠議員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指引》，

違反事項包括漏報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漏報持有股權超過 1%的

公司利益。  
 
 
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5.3  監察委員會察悉，自本屆立法會開始，詹議員並無向立

法會秘書登記任何受薪董事職位，但曾分別於 2008年 10月8日、

2009年 11月 11日、2010年1月 29日及 2011年 7月 12日 4次填報並向

立法會秘書提交《登記表格》的有關張頁，以登記他所持有的

股份；有關資料的總覽表載於附錄XII(a)。  
 
5.4  在考慮上文第 5.2段所載針對詹議員的投訴後，委員邀請

詹議員就針對他的投訴提述的新聞報道所指稱的事宜提供資

料，並給予解釋。有關報道指稱詹議員是金必多發展有限公司

的董事，並持有該公司 3%的股份 (他亦透過該公司間接持有佳寧

娜 (潮州 )酒樓有限公司超過 2.99%的股份 )，他亦持有佳寧娜   
(潮州 )酒樓 (尖沙嘴 )有限公司 25(下稱 "尖沙嘴佳寧娜 ")2%的股

份，但他並無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此等個人利益。  
 
 
 
 
 
 
 
                                                 
25 據詹培忠議員所述，佳寧娜 (潮州 )酒樓 (尖沙嘴 )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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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的回應和秘書處從公司註冊處取得的資料  
 
5.5  詹議員在 2011年 5月 30日的回覆 (附錄XII(b))中表示，他

持有金必多發展有限公司 3%的股份，而他透過金必多發展有限

公司間接持有佳寧娜 (潮州 )酒樓有限公司及尖沙嘴佳寧娜的股

份。他已把所持有的金必多發展有限公司的股份售予他人，而

尖沙嘴佳寧娜亦已停業多年。他並無從金必多發展有限公司收

取任何酬金。由於詹議員在回覆中並無述明他何時購入和出售

金必多發展有限公司、佳寧娜 (潮州 )酒樓有限公司和尖沙嘴佳寧

娜的股份，以及他有否擔任該 3間公司的受薪董事職位，秘書處

要求詹議員提供該等資料。  
 
5.6  詹議員在 2011年 6月 10日的進一步回覆 (附錄 XII(c))中
表示，他在 1982年 4月 1日購入金必多發展有限公司及佳寧娜   
(潮州 )酒樓有限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並於 2004年 2月 3日
終止持有該兩間公司任何股份。他並非該兩間公司的受薪董事。 
 
5.7  由於詹議員沒有提供資料以交代他何時購入尖沙嘴

佳寧娜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秘書處曾在公司註冊處進行公司

查冊，以取得相關資料。根據尖沙嘴佳寧娜向公司註冊處提交

的周年申報表，當中分別載有截至 2008年 2月 26日、 2009年 2月
26日、2010年 2月26日及 2011年 2月 26日的資料，有關資料顯示，

詹議員在上述日期持有尖沙嘴佳寧娜 2%的已發行股本。  
 
5.8  詹議員在 2011年 7月 8日的回覆 (附錄XII(d))中確認，他

並非尖沙嘴佳寧娜的受薪董事。他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

尖沙嘴佳寧娜的股份，原因是該酒樓已停業多年 26，他以為不用

申報 27。  
 
 
 
 
 
 
 
 
 
 

                                                 
26 詹培忠議員於 2011年 8月 25日以書面證實尖沙嘴佳寧娜自 2006年起停業。  
27 詹培忠議員於 2011年 7月 12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尖沙嘴佳寧娜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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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對該等投訴的考慮及結論  
 
5.9  監察委員會察悉，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3)和 (5)(a)及
(h)條，議員須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擔任受薪董事

職位的詳情，如他持有某間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亦須

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所持股份的詳情。此項規定

與該公司是否經營或持續經營任何業務、商業或其他活動並無

關係。因此，即使議員持有已發行股本超過 1%的公司已停止經

營任何業務、商業或其他活動，該議員仍須向立法會秘書提供

持有股份的詳情。《議事規則》第 83條的有關條文載於本報告

第 1章第1.11及 1.12段。  
 
5.10  根據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和詹培忠議員提供的資料

(有關資料摘要載於附錄XII(e))，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詹議員沒

有登記在金必多發展有限公司及佳寧娜 (潮州 )酒樓有限公司的

董事職位和持有該等公司股份的指稱不成立，因為詹議員在本

屆立法會任期開始前，已於 2004年 2月 3日終止持有此等公司的

股份，而他亦不是該兩間公司的受薪董事。監察委員會認為，

無須就有關這兩間公司的投訴採取進一步行動。  
 
5.11  關於尖沙嘴佳寧娜，監察委員會認為詹議員沒有遵照

《議事規則》第 83(1)條的規定，在本屆立法會任期舉行首次會

議 (即 2008年 10月 8日 )前，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股份的

個人利益。  
 
5.12  監察委員會察悉詹議員承認下述事項及給予以下解

釋：他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尖沙嘴佳寧娜的股份，是因

為該公司由 2006年起已停止經營酒樓業務，他以為無須登記有

關股份。監察委員會進一步察悉，詹議員於 2011年 7月 12日向立

法會秘書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  
 
5.13  鑒於詹議員承認上述事項，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詹議員

與尖沙嘴佳寧娜有關的投訴成立，並根據《程序》第 (11)段所訂，

決定無須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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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監察委員會經考慮詹議員的解釋後認為，在詹議員提供

的資料中，或在《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所載有關詹議員的資

料中，或從公司註冊處取得有關尖沙嘴佳寧娜的資料中，並無

顯示詹議員沒有遵照《議事規則》第 83條的規定，遺漏／逾期

登記持有尖沙嘴佳寧娜的股份是蓄意的行為，或至今與其立法

會議員的角色有任何利益衝突。  
 
5.15  基於上述所掌握的事實，並借鑒過往的經驗，監察委員

會決定不建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向詹議員作出處分。  



 

- 25 - 

 
第 6章  

 
針對黃宜弘議員的投訴  

 
 
6.1  本章闡述針對黃宜弘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為協助考

慮針對黃議員的投訴而蒐集的資料、黃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

及監察委員會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該等投訴  
 
6.2  該等投訴指稱黃宜弘議員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指引》，

違反事項包括漏報受薪董事職位，以及漏報持有股權超過 1%的

公司利益。  
 
 
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6.3  監察委員會察悉，自本屆立法會開始，並在針對黃議員

的投訴所提述的有關新聞報道於 2011年 4月 26日及 27日刊登

後，黃議員分別於 2008年 10月 6日及 2011年 5月 7日 2次填報並向

立法會秘書提交《登記表格》的有關張頁，以登記他的董事職

位及股份；有關資料的總覽表載於附錄XIII(a)及 (b)。  
 
6.4  黃議員於 2011年 5月 7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他在下

列公司的董事職位：  
 

(a)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28(附錄XIII(a)所載編號 6)；
及  

 
(b) 香 港 能 多 潔 榮 業 有 限 公 司 29 ( 附 錄 XIII(a) 所 載     

編號 7)。  
 
 
 
 

                                                 
28 據黃宜弘議員所述，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製造業。  
29 據黃宜弘議員所述，香港能多潔榮業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防治蟲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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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黃議員亦於 2011年 5月 7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及取消登

記持有下列公司的股份：  
 

登記  
 
(a) 啟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30(附錄XIII(b)所載編號 35)； 
 
(b) 卓達遠東有限公司 31(附錄XIII(b)所載編號 36)；  
 
取消登記  
 
(c) 同興藥業有限公司 32(附錄XIII(b)所載編號 26)；及  
 
(d) 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司 33(附錄 XIII(b)所載編號

29)。  
 
6.6  由於黃議員在相關新聞報道於 2011年 4月 26日及 27日刊

登後才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有關董事職位，並且登記和取消

登記有關股份，因此委員邀請黃議員提供資料，以協助監察委

員會考慮針對他的投訴。  
 
黃宜弘議員的回應  
 
6.7  黃議員的回覆載於附錄XIII(c)，以下為其回覆的摘要： 
 
  董事職位  
 

(a)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 他在 2010年 1月 1日
終止出任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的受薪董事。他在

2011年 5月 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

在該公司的董事職位，是因為員工疏忽。  
 
 
 
 
 
 
 

                                                 
30 據黃宜弘議員所述，啟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  
31 據黃宜弘議員所述，卓達遠東有限公司業務性質是投資。  
32 據黃宜弘議員所述，同興藥業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控股。  
33 據黃宜弘議員所述，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司的業務性質是投資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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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能多潔榮業有限公司  ⎯⎯  他在 2009年 1月
1日終止出任香港能多潔榮業有限公司的受薪董

事。他在2011年 5月 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取

消登記在該公司的董事職位，是因為員工疏忽。  
 
股份  

   
(a) 啟 昌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他 在 2010 年 10 月

26日購入啟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

股本。他在 2011年 5月 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

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因為員工疏忽。該公司

是 "二元公司 "，並無營業活動，成立該公司只為收

購一項在香港的物業。  
 
(b) 卓達遠東有限公司  ⎯⎯  他在 2010年 10月 26日購

入卓達遠東有限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在

2011年 5月 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

該公司的股份，是因為員工疏忽。該公司是 "二元公

司 "，並無營業活動，成立該公司只為收購一項在香

港的物業。  
 
(c) 同興藥業有限公司  ⎯⎯  該公司已於 2005年 6月 25

日解散。他在 2011年 5月 7日前一直沒有向立法會  
秘書取消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因為員工辭

職，替補的員工未有跟進處理有關資料 34。  
 
(d) 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司  ⎯⎯ 他持有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 35。他於 2011
年 5月 7日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該公司的股

份，是因為員工辭職，替補的員工以為該公司已經

解散 36。  
 
 
 
 
 
 
                                                 
34 黃宜弘議員於 2008年 10月 6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同興藥業有限公司的股份。 
35 黃宜弘議員於 2008年 10月 6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司

的股份。  
36 黃宜弘議員於 2011年 6月 2日向立法會秘書重新登記持有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  

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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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對該等投訴的考慮及結論  
 
6.8  監察委員會察悉，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3)和 (5)(a)及
(h)條，議員須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他擔任受薪董事

職位的詳情，如他持有某間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他亦須

在指明時間內向立法會秘書提供他所持股份的詳情。此項規定

與該公司是否擁有任何實質資產或經營任何業務、商業或其他

活動並無關係。因此，即使議員持有已發行股本超過 1%的公司

是 "二元公司 "，並無營業活動，該議員仍須向立法會秘書提供持

有股份的詳情。《議事規則》第 83條的有關條文載於本報告     
第 1章第1.11及 1.12段。  
 
6.9  監察委員會亦察悉，設立《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主

要目的，是持續告知公眾議員所擁有的金錢利益，而該等利益

可能會被他人合理地認為對該議員在立法會的言行或投票有影

響。因此，《議事規則》第 83(1)條可以被詮釋為議員有持續責

任在整屆立法會任期內或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存在期間，保持

登記該項個人利益。  
 
6.10  根據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和黃宜弘議員提供的資料

(有關資料摘要載於附錄XIII(d))，監察委員會認為：  
 

董事職位  
 
(a) 黃議員在終止擔任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及香港

能 多 潔 榮 業 有 限 公 司 的 受 薪 董 事 後 ， 沒 有 遵 照   
《議事規則》第83(3)條的規定，盡快在 14天內向立

法會秘書取消登記他在這兩間公司的董事職位；  
 
股份  
 
(b) 黃議員在購入啟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及卓達遠東

有限公司超過 1%已發行股本後，沒有遵照《議事規

則》第 83(3)條的規定，盡快在 14天指明限期內向立

法會秘書登記持有這兩間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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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黃議員沒有遵照《議事規則》第83(3)條的規定，盡

快在 14天指明限期內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

同興藥業有限公司 (該公司已於 2005年 6月 25日解

散 )的股份；及  
 
(d) 雖然黃議員已遵照《議事規則》第 83(1)條的規定，

在本屆立法會任期舉行首次會議前，於 2008年 10月
6日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

司的股份，但他在 2011年 5月 7日向立法會秘書錯誤

地取消登記該項個人利益，而在 2011年 6月 2日前一

直沒有重新登記有關利益。因此，黃議員在2011年   
5月 7日至 2011年 6月 1日期間，沒有遵照《議事規則》

第 83(1)條的規定，持續登記該項個人利益。  
 
6.11  監察委員會察悉黃議員承認下述事項，並給予以下解

釋：  
 

(a) 他逾期取消登記在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及香港

能多潔榮業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並且逾期登記持

有啟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及卓達遠東有限公司的

股份，是因為員工疏忽；  
 
(b) 他逾期取消登記持有同興藥業有限公司的股份，是

因為員工辭職，替補的員工未有跟進處理有關資

料；及  
 
(c) 他取消登記持有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司的股份，

是因為員工辭職，替補的員工以為該公司已經解

散。  
 

然而，監察委員會認為，雖然黃議員可委派他的職員處理登記

個人利益的行政工作，但他不應單靠職員履行登記的責任，因

為確保遵從有關規則，仍是他個人的責任。  
 
6.12  鑒於黃議員承認上述事項，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黃議員

的投訴成立，並根據《程序》第 (11)段所訂，決定無須進一步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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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監察委員會察悉，設立《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的目的

是提供資料，讓公眾得悉議員擁有可能影響其立法會議員角色

的金錢利益。監察委員會亦察悉，雖然《議事規則》第 83條訂

明議員在登記個人利益時所須遵守的合理 低要求，但該條無

禁止議員登記該項規則涵蓋範圍以外的個人利益。由於黃議員

於 2011年 5月 7日逾期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在依利安達集團有

限公司及香港能多潔榮業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以及逾期向立

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同興藥業有限公司的股份，並無妨礙公

眾監察他擁有的個人利益，因此，監察委員會認為，黃議員違

規的嚴重性，相比於沒有登記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為輕。  
 
6.14  經考慮上述解釋後，監察委員會認為，在黃議員提供的

資料中，或在《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所載有關黃議員的資料

中，並無顯示黃議員沒有遵照《議事規則》第 83條的規定，      
(i)逾期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在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及香港

能多潔榮業有限公司的董事職位， (ii)逾期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

有啟昌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及卓達遠東有限公司的股份，(iii)逾期

向立法會秘書取消登記持有同興藥業有限公司的股份，及 (iv)在
2011年 5月 6日至 2011年 6月 1日期間沒有向立法會秘書登記持有

同興集團 (國際 )有限公司的股份，是蓄意的行為，或至今與其立

法會議員的角色有任何利益衝突。  
 

6.15  基於所掌握的事實及上述考慮結果，並借鑒過往的經

驗，監察委員會決定不建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向黃議員

作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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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針對葉國謙議員的投訴  

 
 
7.1  本章闡述針對葉國謙議員的投訴、監察委員會為協助考

慮針對葉議員的投訴而蒐集的資料、葉議員的回應及解釋，以

及監察委員會對投訴的考慮、結論和建議。  
 
 
投訴  
 
7.2  投訴指稱葉國謙議員違反《個人利益登記指引》。  
 
 
監察委員會掌握的資料  
 
《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 

 
7.3  監察委員會察悉，自本屆立法會開始，葉議員並無登記

持有任何股份，但他曾分別於 2008年 10月 3日及2008年 10月 15日
兩次填報並向立法會秘書提交《登記表格》的有關張頁，以登

記他的董事職位；有關資料的總覽表載於附錄XIV(a)。  
 
7.4  在考慮上文第 7.2段所載針對葉議員的投訴後，委員邀請

葉議員就投訴所提述的新聞報道的指稱事宜提供資料，並給予

解釋。該投訴指葉議員是現代殯儀服務有限公司的董事，但他

向立法會秘書登記的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中，並無包括現代殯

儀服務有限公司。  
 
葉國謙議員的回應  
 
7.5  葉議員在 2011年 5月 27日的回覆 (附錄XIV(b))中表示，他

已於 2007年 8月 14日辭任現代殯儀服務有限公司的董事，他並無

在該公司持有面值超過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一的股份的實益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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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的考慮及結論  
 
7.6  由於葉議員在本屆立法會任期於 2008年 10月開始前，已

於 2007年 8月 14日辭任現代殯儀服務有限公司的董事，而他並無

持有該公司超過 1%的已發行股本，因此監察委員會認為，針對

葉議員沒有登記在該公司的董事職位及股份的投訴不成立。根

據《程序》第 (12)段，監察委員會決定無須就這宗個案採取進一

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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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整體觀察及意見  

 
 

8.1  監察委員會注意到，霍震霆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君彥

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黃宜弘議員有欠謹慎，未有按照《議事規

則》第 83條的規定登記他們的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對此表示

關注。  
 
8.2  監察委員會亦察悉，霍震霆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君彥

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黃宜弘議員在針對他們的投訴所指的新聞

報道刊登後，才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取消登記有關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認為，身為立法會議員，上述 5位議員應盡責和謹

慎，確保遵守《議事規則》第 83條，尤其在監察委員會經考慮

針對劉皇發議員的投訴 (有關他未有按照《議事規則》第 83條的

規定向立法會秘書登記個人利益 )，並於 2011年 4月 13日向立法會

提交報告 (下稱 "監察委員會報告 ")後，議員更應倍加注意。  
 
8.3  鑒於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有所期望，議員應更為警

覺和謹慎，遵守《議事規則》第 83條有關登記個人利益的規定。

根據《議事規則》第 83(1)條，議員不僅須在每屆立法會任期開

始時登記他們的個人利益，亦須確保在整段任期內或在該等個

人利益存在期間，持續登記準確的資料。倘若在任期內，議員

取得任何新的個人利益，或終止持有任何已登記的個人利益，

他們必須按照《議事規則》第 83(3)條所訂，從速告知立法會秘

書該項變更。  
 
8.4  根據《議事規則》第 73(1)條所訂的監察委員會職權範

圍，監察委員會的職責是考慮關乎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

的操守標準事宜。有鑒於此，梁劉柔芬議員身為監察委員會主

席，理應更為警覺，遵守《議事規則》第 83條。  
 
8.5  黃宜弘議員解釋，他沒有遵守《議事規則》第 83條是其

員工疏忽所致。監察委員會重申在監察委員會報告內提出的意

見：議員可委派他的職員處理登記個人利益的行政工作，但他

不應單靠職員履行登記的責任，因為確保遵從有關規則，仍是

他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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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監察委員會再次促請全體議員提高警覺，並以謹慎盡責

的態度，妥善地按照立法會的有關規則，履行登記及披露個人

利益的責任，以免使立法會的聲譽受損，並給自己帶來嚴重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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